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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告 CIRCULAR 
 
事項 修訂大手交易機制中的價格幅度限制 
Subject:  
 
查詢 謝先生  2211-6152 
Enquiry:  
 
 
交易所參與者請注意，交易所巳修改有關大手交易機制中的價格幅度限制的交易規則， 生

效日期為 2010 年 5 月 24 日。 
 
大手交易的執行價格必須公平合理，並按以下原則決定： 
 
(a) 交易價格必須在該合約當時的最高成交價、最低成交價、買入價與賣出價之上或在

其範圍內 ﹝與現時相同﹞; 及 
 
(b) 交易價格必須於以下幅度範圍內，參考價格是根據當時市場價格或如有需要按相關

資產理論價格訂定。 
 

合約 價格幅度 
股票期權 
 

以較窄者為準： 
- 成交價與參考價之差相等於或少於相關股票當時按盤價

的 3%；或 
- 成交價與參考價之差相等於或少於相關股票期權莊家責

任中所容許的最高買賣盤差價之兩倍，同時亦不能多於

參考價的 30%  
 

 
 

編號 

Ref. No.: 
日期 2010 年 5 月 20 日 

Date:

   DMD/079/10 



 

 

 
 
 
交易所有最終權力決定立約價格是否公平和合理，所考慮的因素包括：前一個交易日的

交易價格，可供大手交易的期權系列的交易價格或當時買入及賣出價，相關市場的波幅

及流通量，大手交易的合約張數及市場一般情況等。 
 
 

有關規則修訂的詳情，交易所參與者可參閱刊載於今日另行發出的通告〈編號: LSD / 16 / 

2010〉。 
 
 
 
 
 
 
 
 
衍生產品市場部  

主管  

戴志堅 謹啟   
 
 
 
本通告已以英文及另以中文譯本刊發。如本通告中文本的字義或詞義與英文本有所出入，概以英文本
為準。 

 


